关于提供税务发票相关信息的通知
闽建协招[2017]12号
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2017年福建省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业务研讨班”（以下简称：研讨班）定于2017年7月18日在福州市怡山大厦三层国际厅举办（详见闽建协招[2017]11号文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17年第16号公告明确：“自2017年7月1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
目前，省、市税务部门也相继下发通知，要求现在开始出具的税务发票必须填写上述相关信息。为此，参加本期研讨班的学员，请按（闽建协招[2017]11号文件）指定银行账户汇转培训资料费，并将银行进账单扫描件连同单位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留言方式）发送到省建协招投标分会电子邮箱599103754@qq.com；主办方依据各单位款项到账情况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付款方可委托代表于研讨班当日来报到处领取发票。
省建协招投标分会      联系人：赖桂华、刘巧玲
联系电话：0591-87821055/18905015947  传真：0591-87717859
福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协会      联系人：杨丽、陈莹
联系电话：0591-87728558         传真：0591-8772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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